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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8月25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代理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委员会主席 2003 年 10 月 2 日的信（S/2003/964）。反恐怖主义委员

会收到所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第二次报

告（见附件）。请安排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代理主席 

罗纳尔多·莫塔·萨登贝格（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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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5年 8月 22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安全理事会关

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

员会致意。谨随函转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号决议的要求提交的第二次报告（见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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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向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提交的第二次报告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受到全球恐怖主义浪潮的威胁，因此，特别清楚反恐委员

会希望每个国家都加强反恐怖主义的能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决心增强在这个领

域的能力，并且需依靠国际社会援助它这样做。 

 

  执行部分第 1 段 
 
 

第 1(a)分段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仍在草拟一项反洗钱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草案，打算对金

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等）和参与经纪活动（有别于提供专业咨询）的中间人

（例如律师、公证人和会计师），规定具有约束力的提交报告义务。在资助恐怖

主义领域也将规定这种义务。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将请禁毒办和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协调的法律咨询服务，协

助草拟一项反洗钱法并建立金融情报处。对负责执行这项法律的人员和金融情报

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同样至为重要。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法律，还需要为执行这项法律提供技术援助，因为

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草案已提交议会。 

第 1(b)分段 

 给反恐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中已宣布，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的协助下，在此期间草拟了一项反恐怖

主义特别法律。 

 这项草案把资助恐怖主义定为刑事罪，符合《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

际公约》第 2 条的规定。如上所述，目前正在国民议会讨论这项法律。 

第 1(c)分段 

 打算把通过行政和司法手段冻结有关资金的规定写入上述关于洗钱和资助

恐怖主义的法律草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认识到，这些规定还应使其有关当局能

够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26（200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a)段冻结资金。 

第 1(d)分段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也了解反洗钱工作队所进行的工作。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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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由秘书处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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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关于制止资助恐怖主义的 8 项特别建议。 

 要切实执行第 1(d)分段，各国就必须具有相关机制，对慈善、宗教、文化和

其他各种协会收集和使用资金及其他经济资源的情况进行登记、核查和监测，确

保这些资金不被转用于非公开宣称之外的其他目的，特别是不被用于恐怖主义活

动。 

 如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第一次报告所述，这个问题将在反恐怖主义法律中处

理。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已准备好谈判双边和多边协定，或通过谈判把一些具体规

定列入法律互助条约，目的是跟踪国外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国内的慈善、社会、

宗教和文化目的提供的资金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向国外提供的此类资金。 

执行部分第 2 段 

第 2(a)分段 

 目前，只有《刑法》对生产、进口和买卖火器和爆炸物进行管制。然而，迫

切需要制定新的适当法律框架，因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经济正在发生重大变

化，从可可生产转向石油生产，可能使它容易受到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洗钱

的威胁。因此，已采取步骤加速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关

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这些文书已提交

议会。 

第 2(b)分段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没有预警系统，也没有同其他国家交流情报。目前，甚至

与刑警组织也没有联系。 

第 2(c)分段 

 反恐怖主义法项目没有关于对犯下决议第 2(c)分段所述罪行的人拒绝给予

难民地位的规定。 

第 2(e)分段 

 见所附的反恐怖主义法项目。此外，新的刑法项目中有关于恐怖主义组织的

规定（第 353 条）规定判处 5 至 20 年徒刑，以及关于恐怖主义行为的规定（第

354 条），其中规定判处 3 至 15 年徒刑。 

第 2(f)分段 

 最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把精力集中于批准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考虑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有限，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援助，就

没有能力采取新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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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g)分段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立法没有具体规定对边界进行监测，也没有规定发放能

够阻止恐怖分子自由移动的身份证和旅行证件。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有关当局将请求协助建立边界管制制度，同时考虑到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作为一个岛屿国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需要在制定以下标准方面获得援助： 

 - 收集和分发关于旅客的信息和警讯的标准， 

 - 发放身份证和旅行证件的最低标准， 

 - 在制定有关程序和编写文件时使用生物统计学的最低标准和建议， 

 - 在一个国家的出入境点用于核实文件真伪的设备的最低标准。 

执行部分第 3 段 

第 3(a)分段 

 2004 年 8 月 26 日和 27 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出席了非洲

情报和安全事务委员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会议。与会者确认，必须通过情报

和安全委员会建立一种机制，以便在情报和安全领域展开全非洲范围的协商和协

同行动。将设法通过非盟的和平与安全委员会使这种机制附属于非盟。自 2002

年 7 月 9 日以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就是《关于建立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的议

定书》的签署国。这项《议定书》的目的是“协调和统一非洲大陆为防止和打击

所有方面的国际恐怖主义所作出的努力”。 

第 3(c)分段 

 2003 年 9 月 9 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向《化学武器公约》交存了加入书。自

那时以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就有资格获益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国际合作与援

助方案，这些方案支助执行公约的立法和行政规定，并在出现化学武器袭击或袭

击威胁时，提供保护和援助。 

 2004 年 6 月 2 日，包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内的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各国国

防部长在比绍商定，将在对抗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加强情报交流。 

第 3(d)分段 

 关于反对恐怖主义的所有公约和议定书葡萄牙文本的所有文件都已转送国

民议会，司法部长亲自承诺促使议会迅速批准这些国际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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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e)分段 

 虽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是 1951 年难民公约的缔约国，但国家立法中没有关

于给予难民地位的任何规定，因此这项公约从未在我国执行过。 

第 3(g)分段 

 关于我国宪法第 41 条中禁止引渡政治犯的规定，我国从未引用过这一条。

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标准来确定何谓“政治原因”。然而，应指出，在批准 12 项

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文书后，从未因为政治原因而拒绝引渡恐怖分子。 

第 4 段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批准进程与各项反恐

怖主义全球文书的批准处于相同的阶段，都在等待议会核准。 

其他问题 

 司法部、国防部和财政部正在设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便更有效地按照第

1373（2001）号决议采取行动。 

 

 


